
现状 ，我们将以 前出一次 差，完成一个

审计项目的做 法，变成出一次 差力争

完成多项任务。例如：我审计科在1999

年9月协助 财务科进行财税 自 查的 同

时，另 外又 完成三 个审计项 目。又如 ：

在1998年5月份领导安排我们到 四 川

进行处属二公 司机械队 队 长 离任 经济

责任 审计，我们在完成这一审计项目

后 ，不顾 旅途和工 作的劳累 ，在这个项

目的延线和临近的四 川 广渝高速公路

的华蓥工 程项 目、四 川 广安高速公路

工 程项 目、四 川达渝高速公路 工 程项

目和四 川邻水工 程项 目 ，进行了效 益

审计和预测及评估。这样做 减 少了审

计人员的途中时间、节 约了差旅费开

支，促进了审计任务按 时完成，得到 了

各级 领导的一致好评。

二、测评内控制度，抓住关键

审计环节

我们每次到下属各单位和工 程项

目点进行审计时，首先检查这个单位

的 内控 制度是否 健 全及执 行 情 况 如

何。在审计时，对内控制度方面查出的

问题不是就事论事，处理 完了就 完事，

而是通过发现问题顺藤摸瓜 ，找出问

题的症结，分析原因 ，提 出整改 意见，

做到既 治标又 治本。几年来，我们在承

包经营合同执行情况的 审计中发 现 ，

下属单位的资产、工 资、投 资管理 、指

标 考核 等方 面 制度不 健 全或有章不

循，经过深入了 解后 ，确 定 了 失控点，

及 时提 出 了理顺上述几 方 面 关 系的40

余条建议和措施 ，既 得到领导的重视，

也受到了被审单位的欢迎。

三、充分发挥“审、促、帮”的作

用

我 们 在 开展各单位 的 审计 工 作

时，既 发挥“经济卫士”的监督作用，又

发挥“经 济医生”的诊治作用 ，不是坐

在办公 室里挑毛病，而是参与到企业

管理 当 中，审在要害处，帮在点子上。
例 如 ：1997年5月份在进行某单位 内部

各网点承 包合同 签订情况 的 审计时，

发现该单位与承 包者所签订的合同存

在许多问题，一是合同条款不全，部分

合同只 有承 包指标、承 包期限、双 方权

力和义务，而没有违约责任条款；二是

个别合同只 有奖励指标，而没有处罚

条文；三是有的与承 包经营者只 有口

头规定（或协议），而没有书面合同。当

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时，立即向该公 司

领导提出应补签书 面合同和完善合同

条款等建议，被公 司领导采纳，维护 了

内部承包合同的严肃性。通过这样的

审查，不但能及 时给 领导决策提供 可

靠的依据 ，挽回 损失，而且能保证该单

位取得预期的经营成果。

四、与有关部门配合，争取各

方面的支持，使审计评价更具有权

威性和针对性

审计评价，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建

议和改进措施 ，因 涉及一些职能部门，

会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，使一些好的

建议、措施难以 执行和落实。为 了避免

这种情况发生，一是我们内审部门在

做 出审计评价之前，将准备提 出的建

议和措施同 可能涉及的纪委、监察、财

务、劳资等综合管理部门 和企业主管

部门 沟 通，征 询意见 ，取得认 同 ，然后

再下达给被审单位 ，这就 增强 了 审计

评价的权威性 ，执行起来也就顺利 了。
二 是为 了提 高审计评价的针对性 ，我

们改 变 了通常那种由审计人员单纯地

按照审计查出的问题，依 照 有关规 定

去做 审计结论 和提 出建议的做 法，采

取 审计人员同被审单位 及 有关部门 ，

如 财务、生产、技 术、劳资等部门 相结

合的做法，共同研究审计评价工 作。另

外，我们还 注意吸 收被审单位参加 审

计评价工 作，以 便 减少执行过程中的

阻力和障碍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三局三处

审计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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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开发票中的虚假问题值得重视

杨剑平  王长华

笔者在审计工 作中发现，一些单位 在报销 费 用支出

时，存在由税务部门代开的金额较大的临 时发票，虽有经

手人和单位领导签字，但并无 附 件或说明 ，理由是这些 支

出必须办理 ，但 又 无 法取得合规发票，只 得将白条及 不合

规发票汇集起来，统一换取合规的发票。这些临时发票的

组成内容主要分为四 类：一是运输、外出 办事获得的白条；

二是向本单位 以 外人员 支付的 宣传费、服务费等费用；三
是有关人员 为 单位或领导办事，无 法取得合规发票的 支

出；四 是单位职 工假公 济私，利用职权报销 支出等。从表面

上看，这种发票从税务部门获取，确保 了 国 家税 费的足 额

征缴，费用 支出形式上合规。而事实上，有不 少人借为单位

办事为名，通过税务部门代开发票这种形式，把 大量的不

合规、不合法的 支出作为正常支出核销，虚套现金。这种行

为 不仅为管理者和监督部门提供 了虚假的财务信息，也为

一些不法者提供了腐败的温床。
为此，笔者认为 ，财政、税务和审计等职能部门应制定

相关措施，强化监管。具体来说，可从以 下几 方面入手：一
是税务部门对符合规 定的事项要严格审核 ，对代开发票实

行一事一开，开据要素 齐全的发票，严把开票关；二是财政

部门应制定相关规定并明确责任，促使核销单位的财务人
员依规审核，严把报销审核 关；三是财政、税务和审计等部

门 ，在常规检查时，应对代开的 大额发票实行重点检查，并

加 大对虚假行为的处罚力度，促进发票管理规范化。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省鹤峰审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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